渝经信智能〔2026〕8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6年重庆市服务型制造项目、

平台申报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工信部联政法〔2025〕202号）、《重庆市加速推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渝府发〔2024〕18号）等有关工作要求，加快培育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我市制造业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经研究，拟开展2026年重庆市服务型制造项目、平台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在重庆市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及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2.申报单位应遵守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安全生产、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及质量事故。
3.申报期未被列入信用中国（重庆）失信名单。
（二）分类申报条件
1.服务型制造项目
（1）申报项目为2025年1月1日以后已建成投用的项目；已获得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重复申报。
（2）申报项目在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供应链管理、远程运维等业务方向实现一个或多个“制造+服务”模式创新，并取得良好的项目成效。
2.服务型制造平台
（1）申报平台为制造企业从业务需求出发建设的服务平台或非制造企业建设的专业化服务平台。
（2）申报平台已建成投用，具备相应的技术支撑和必要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3）申报平台能够提供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供应链管理、远程运维等任一或多个业务方向的服务，并取得良好的服务成效。
二、申报程序
（一）各申报单位按“2026年重庆市服务型制造项目、平台申报书”（附件1—2）要求认真编制申报材料，附件材料使用扫描件（复印件），将装订成册的申报材料一式一份（含电子版），于2026年7月17日前报送至所在区县经信部门审核。
（二）各区县经信部门对本辖区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核，填写“2026年重庆市服务型制造项目、平台申报汇总表”（附件3）并加盖公章，并将申报材料（含电子版）及汇总表（含电子版）于2026年7月31日前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
（三）市经济信息委组织开展专家评审，按程序公示公布。
三、工作要求
（一）各申报单位严格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不得虚假申报，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二）各区县经信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做好组织推荐，加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审核。
（三）入选的重庆市服务型制造项目、平台作为我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储备项目，后续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补支持。
联系人：王陈刚，邬丽丽；联系电话：86379023，13637979606。
附件：1．2026年重庆市服务型制造项目申报书
2．2026年重庆市服务型制造平台申报书
3．2026年重庆市服务型制造项目、平台申报汇总表
4．服务型制造业务方向释义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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